
 　　　　                                             合同编号：

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

合　同　书

甲 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吉林省诚信安全技术评价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2020年 3  月  12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甲方委托乙方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和相应评定标准，就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安全标准化三级达标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评审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共同信守执行。

乙方协助甲方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机制，编写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文件，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排查治理隐患，建立预防机制，规范生产行为，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人、机、物、环处于良好的生产状态，并持续改进等工作，使企业达到和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标准。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向乙方提供安全生产方针及安全生产目标；

2、向乙方提供本企业组织机构；

3、向乙方提供目前所有本企业各类关于安全生产标准化文件；

4、成立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小组与乙方配合；

5、有权了解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进展情况；

6、按照本合同规定支付乙方咨询费。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结合甲方自身特点协助指导编写适合本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各类文件；

2、指导企业建立相应的标准化机构；

3、对甲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4、对甲方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情况进行内部评审；

5、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定期到甲方单位进行指导相关工作；

6、对甲方技术、商务、财务及其相关资料等信息保密。

四、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的时间要求

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工作应在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完成，并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标准，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后为止。

乙方要求甲方提供的资料，乙方应写清需甲方提供的资料具体名称及相关内容。

甲方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期间，乙方需全程陪同。

五、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价款（含税）：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元）。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10个工作日内应支付50%合同款（￥7500.00元）,三级安全标准化自评达标通过，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后，甲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余款（￥7500.00元）。同时乙方向甲方开具全额正规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6%）。

六、风险责任的承担

1、甲方提供的资料应真实、有效，因提供资料不实所造成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2、因乙方负责指导编写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文件原因而导致标准化达标未通过，(甲方未按乙方要求进行文件编制除外)甲方和乙方协商后，甲方不付任何款项。

3、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各类文件提供给除应急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方，如有违约追究法律责任。

七、合同履行期限、方式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签字之日起两年有效。

八、争议的解决办法

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都可申请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予以解决。

九、其它

1、合同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保留壹份。

2、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以下为签字页，无正文：

	甲

方
	名称

（盖章或签字）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春来

	
	
	
	委托代理人
	郭国卿

	
	
	
	联  系  人
	庄严

	
	纳税人识别号
	91220101MA149JDC4T

	
	住    所

（通信地址）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电    话
	19969507240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环城支行

	
	帐    号
	4200223009200017968
	邮政编码
	

	乙

方
	名　称

（盖章）
	吉林省诚信安全技术评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  系  人
	 单秉春

	
	纳税人识别号
	9122010275931892X5

	
	住    所
	长春市南湖大路1999号

	
	通信地址
	长春市南关区卫星路6338号成基商务A座17F

	
	电   话
	0431-88680299
	电子信箱
	Luoguangbo@126.com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长春分行新曙光支行

	
	帐   号
	221000661018000462907
	邮政编码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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